
   

 

《资产负债表日后事项》准则与相关准则的协调运用 

文/孙桂珍 

 会计准则是指导会计人员进行会计核算的规范和标准，根据发生业务的内容依据相关的会计
具体准则来进行账务处理。在具体运用准则时需要会计人员注意两点，才能不误用准则：一是准确
界定业务的内容和时点，二是准确套用会计准则。这是因为虽然一项具体会计准则是针对某一类业
务进行规范的，但是它们之间是有区别也有联系。 
公司发生业务，如：已证实资产发生了减损、销售退回、已确定获得或支付的赔偿等资产负债表日
后调整事项，在进行具体会计处理时，应正确运用《资产负债表日后事项》等企业会计准则。 
?一、《资产负债表日后事项》与《企业会计准则——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和会计差错更正》
的运用 
假设某股份有限公司2001年1月20日编制完成的2000年度财务报告已经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董事
会于2001年3月20日批准报出财务报告。如果股份有限公司在2001年3月20日前发现2000年度内的会
计差错，应根据《企业会计准则——资产负债表日后事项》处理；如果是在2001年3月20日后发现
2000年度内的重大会计差错，则应根据《企业会计准则--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和会计差错更
正》处理。可见，财务报告批准报出日是判断运用具体企业会计准则的关键时点。因此，需要会计
人员注意差错的发生时间与财务报告批准报出日先后顺序。 
?无论依据上述哪一个具体企业会计准则，以前年度涉及损益且需要调整账务的会计差错均在发现
年度进行账务调整。进行账务调整时，应按照下列程序处理：1、通过“以前年度损益调整”科目
核算所有对以前年度利润总额的调整事项，调增利润总额的贷记“以前年度损益调整”，调减利润
总额的借记“以前年度损益调整”。2、根据调整增、减的利润总额，在不违背税收法规的前提
下，仍旧通过“以前年度损益调整”科目核算由此产生的对企业所得税的影响。调增利润总额的，
借记“以前年度损益调整”，贷记“应交税金-应交所得税”；调减利润总额的，借记“应交税金-
应交所得税”，贷记“以前年度损益调整”。3、将前述两项调整后增加、减少的以前年度净利润
从“以前年度损益调整”全额转入“利润分配-未分配利润”。4、根据调整增、减的净利润，相应
调整以前年度已经少计、多计的盈余公积。补计盈余公积时，借记“利润分配-未分配利润”，贷
记“盈余公积”；冲减多计盈余公积时，借记“盈余公积”，贷记“利润分配-未分配利润”。 
?账务调整结束后，应分别依据不同的企业会计具体准则调整报表。对2001年3月20日前发现2000年
度内的会计差错，由于2000年度财务报告尚未对外公告，应根据《企业会计准则--资产负债表日后
事项》调整2000年度财务报告的相关项目；对2001年3月20日后发现以前年度内的重大会计差错，
则应根据《企业会计准则-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和会计差错更正》在编制2001年度财务报告时
调整资产负债表相关项目的年初数和利润及利润分配表相关项目的上年实际数。 
?二、《资产负债表日后事项》与《企业会计准则--收入》的运用 
股份有限公司已经确认的商品销售，可能由于商品的质量、规格、品种等方面的问题未能与购货方
达成一致意见而发生销售退回的情况。当发生销售退回时，无论退回的时点在2001年3月20日之前
还是之后，都应该将已经确认的收入、成本以及相关的应收款项、库存商品等冲销。如果购货方同
时退回增值税专用发票的发票联和税款抵扣联，还应冲销已经确认的销项税额。在具体编制会计分
录时，对2001年3月20日前发生的销售退回，应根据《企业会计准则-资产负债表日后事项》，通
过"以前年度损益调整"科目在销售退回当月冲销2000年末前已经确认的收入、成本及相关项目，并
调整2000年度财务报告的相关项目；对2001年3月20日后发生的销售退回，应根据《企业会计准则-
收入》的规定，在销售退回当月直接通过"主营业务收入"、"主营业务成本"科目冲销以前年度已经
确认的收入、成本及相关项目，直接体现在销售退回当月的月度会计报表中，从而体现在2001年度
的会计报表中。 
三、《资产负债表日后事项》与《企业会计准则——或有事项》的运用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或有事项》，在股份有限公司编制2000年度财务报告时，由未决诉讼所引
起的截止2000年12月31日对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有较大影响的或有负债，一般应在会计报表附注中
予以披露；相反，由未决诉讼所引起的或有资产一般不应在会计报表附注中予以披露。但如果有足
够的证据证实上述或有负债、或有资产在截止2000年12月31日时已经符合负债、资产的定义，则应
将其通过账务处理确认为负债或资产，体现在该年度的财务报告中，同时在会计报表附注中予以披
露。 
上述截止2000年12月31日的或有负债及或有资产，如果在2001年3月20日之前获得足够的证据证实
已确定支付或获得的赔偿，应根据《企业会计准则——资产负债表日后事项》处理。与《企业会计

 



准则--或有事项》相同的是通过账务处理将其确认为负债或资产，同时在会计报表附注中予以披
露。不同的是如果涉及损益调整，需要通过"以前年度损益调整"科目进行账务处理，并相应调整
2000年度财务报告；而《企业会计准则——或有事项》截止于2000年12月31日，账务调整应通
过"营业外支出"等当期损益类科目，直接体现在2000年度财务报告中（作者单位河北工业职业技术
学院法律与经济贸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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